平罗县2020年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作要点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自治区纪委十二届四次全会、市纪委十届六次全会和县纪委十四届五次全会精神，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治理成果，平罗县民政局决定2020年持续在全县深入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作，切实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坚强纪律作风保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民政工作和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自治区纪委监委关于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集中整治深化民生领域损害群众利益问题有关工作部署，结合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回头看”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民政行业领域治理，进一步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拓展治理内容，细化治理措施，完善制度机制，狠抓落实落地，努力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主要任务
（一）清理纠正在专项治理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落实不到位问题。持续整治专项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肃查处专项治理工作中搞形式、走过场，表面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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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整改、纸上整改问题，经办服务中不担当、不作为，脸难看、事难办问题，以及农村低保、脱贫攻坚兜底保障、疫情防控兜底保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四个意识”不强、责任不落实、措施不精准问题。
（二）清理纠正因疫致贫、因疫返贫人口兜底保障政策落实不到位问题。围绕应兜尽兜，将《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宁党疫组发〔2020〕3号）《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社会救助工作的通知》（宁民字〔2020〕7号）《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及时跟进困难群众救助工作五条措施的通知》（宁民字〔2020〕15号）等文件落实情况作为治理重点，检查各乡镇是否通过与相关部门开展信息比对、结合社区疫情监测开展排查等方式，全面了解低保对象、残疾对象等救助对象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家庭生活状况，及时将因疫致贫、因疫返贫人口纳入兜底保障范围。
（三）清理纠正低保政策落实不到位问题。围绕应保
尽保，将《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印发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宁民办〔2018〕34号）《关于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中切实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宁民发〔2018〕102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宁民规发〔2019〕1号）和县民政局《关于规范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工作流程和最低生活保障行政文书使用工作的通知》（平民发﹝2019﹞96 号）等文件落实情况作为治理重点，检查各乡镇是否将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重病患者、重度残疾人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纳入低保范围，是否将符合条件的返贫人口和建档立卡边缘人口纳入低保范围，是否将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立户的重病、重残对象，按照“单人户”纳入农村低保范围，是否存在虚假冒领、优亲厚友等问题。
（四）清理纠正高龄津贴政策落实不到位问题。按照应享尽享、应退则退原则，对高龄津贴发放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清查核实。检查高龄老人是否到龄按时享受津贴，检查对已经死亡人员是否及时按月退出享受范围。
（五）清理纠正残疾人生活补贴政策落实不到位问题。按应补尽补、应退则退原则，对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清查核实。检查低保户家庭中的残疾人是否都纳入残疾人生活补贴，检查已退出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是否还未及时退出残疾人生活补贴范围，真正做到不重不漏。
（六）清理纠正影响低保领域脱贫攻坚突出问题。围绕应改尽改，将《自治区民政厅印发<2020年宁夏民政领域脱贫攻坚重点任务>的通知》（宁民发〔2020〕28号）落实情况作为治理重点，全面开展查损补失、查漏补缺、查短补齐、查漏补强“四查四补”，检查各乡镇是否全面开展影响低保领域脱贫攻坚质量和目标实现的漏洞、短板、弱项、损失等突出问题，对于存在的问题是否挂牌督战，是否精准施策。对不达标的保证达标，对已达标的巩固提升，确保脱贫质量过得硬，让脱贫成果经得起人民检验、历史检验。
（七）加大群众反映低保领域强烈问题整改落实力度。对群众信访反映问题、绩效评价和审计检查发现问题、脱贫攻坚检查及“回头看”反馈问题、纪检监察部门查处的典型案件、巡视巡察和督查暗访反馈问题等进行认真梳理分析，建立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深入剖析问题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落实整改责任，实行对账销号。
（八）加大低保救助资金监管力度。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社会救助相关资金管理的通知》（宁民办〔2019〕31号）和《民政厅财政厅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救助资金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的落实情况作为治理重点，深入排查资金筹集、拨付、发放、使用等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加大对虚报冒领、截留私分、挤占挪用、吃拿卡要等问题查处力度，强化风险意识，加强资金监管，从源头上防范低保救助资金安全隐患。
（九）加大问题线索查办督办力度。进一步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公开县、乡二级信访电话，规范低保专项治理、低保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投诉举报电话值守、事项办理，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和重点线索，会同县纪委监委加大查处力度，强化以查促改整改。
三、工作措施
（一）完善制度机制。坚持边整治、边建设、边完善，及时总结提炼专项治理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针对专项治理中发现的“表现在基层、根子在面上”问题，认真查找制度机制建设不足和短板，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优化政策供给。研究制定加强和改进社会救助监督检查长效机制建设的政策措施。完善并逐步规范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和问题线索协查协办、直查直办、重点案件转办督办机制，制定相关工作流程，以制度形式规范固化，形成长效机制。
（二）加强项目化推进。各乡镇要安排专人负责专项治理，对信访问题、举报线索、政策咨询等做到及时回应、有效化解。规范台账管理，按月更新工作台账，及时全面掌握工作进度，跟踪督促任务落实。规范定期通报制度，按月收集本乡查处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及时在每月4日前填报上月专项治理月报表。加强工作信息交流，及时总结专项治理工作经验。
（三）加强实地调查。深入脱贫攻坚任务重的乡镇、群众反映问题强烈及矛盾困难突出乡镇，加强实地调查，分析问题，查找原因，督促整改，对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线索直接调查督办，推动问题解决。组织开展明察暗访，随机抽取或重点选择群众信电数量较多、反映问题性质恶劣、负面舆情突出的乡镇，组织力量直接深入村组和居民家中，实地查看政策落实情况、信息公开公示情况、抽查投诉举报电话值守情况等，面对面地向救助对象和群众问需问策问效。
（四）坚持“开门搞整治”。继续通过主流媒体、基层综合服务窗口等，加强低保等社会救助政策宣传、专项治理工作情况介绍，讲好专项治理故事，广泛动员引导群众关注和参与，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结合全区困难群众救助绩效评价工作，民政局会同第三方机构对救助对象、基层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开展问卷调查，用群众所得所感检验专项治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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